附件1

《北京市大兴区工业用地先租后让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以空间资源高效利用为重要抓手，支持高精尖产业发展和融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促进落地产业项目尽快达产。按照区领导要求，结合大兴区实际，充分借鉴先进经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起草了《北京市大兴区工业用地先租后让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现将《暂行规定》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大兴区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为引导高精尖产业入区，实现产城融合，推动区域高端化、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结合工作需要，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负责起草了《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构建与北京市高精尖经济结构相匹配的产业准入标准，探索多种产业用地利用方式，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降低土地使用成本，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加强产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监管，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起草依据  

《暂行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国土资发〔1999〕222号）、《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61号令）、《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2015〕5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用地政策的意见（试行）》（京政发〔2017〕39号）、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用地政策的意见（试行）〉的试点实施方案》（京兴政发〔2020〕14号）等相关法规、政策文件编制。

三、起草过程

《暂行规定》征求了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相关处室（中心）、大兴区相关委办局和属地政府、园区管委会意见，采纳有关意见，最终形成征求意见文稿。

四、主要内容

《暂行规定》共有二十二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为制定依据，第二条为适用范围，第三条为“先租后让，达产出让”供地方式的具体解释，第四至第六条为各单位责任分工，第七至第十三条为工作流程，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为用地无法按照约定利用的处置方式，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为达产考核工作流程，第二十一条为抵押要求，第二十二条为实施日期。
五、公平竞争审核

经审核，《暂行规定》起草过程合法合规，并且不违反公平竞争和营商环境政策。

根据《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关于加强各区政策性文件意见征集工作的通知》规定，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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